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告知公告
邓勇军：
你名下的苏DA0623* (车辆识别代号：LSGKM8R24RW048776）别克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11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05月14日12时53分在钟楼区北大街(邹区镇)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二、2025年02月27日19时07分在环西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三、2025年02月08日21时59分在鸣新路（常武路-武宜路）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四、2025年02月06日14时46分在延政路淹城路段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五、2025年01月17日19时30分在云青路(逸方路至清正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C），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六、2025年01月05日11时47分在时代岗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七、2025年01月05日10时43分在扬溧高速20公里600米有有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违法行为（代码6093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八、2024年11月25日21时45分在丁塘河西路（青洋中路至曙兴路）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九、2024年11月05日01时07分在太湖路泰山路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2024年10月24日15时39分在龙锦路（新堂北路至永宁北路）段 有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一、2024年10月07日23时41分在飞龙东路竹林北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依据违法记录情况，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调取相应数据并填写相应信息）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侦查)大队
                              2025年11月13日

